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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希望提请论坛注意一件与土著民族人权和人权委员会闭会期间工作组

有关的、非常严重的事项。人权委员会闭会期间工作组正在审议《联合国土著民

族权利宣言》草案，以供联合国大会可能批准。通过一项关于土著民族权利的宣

言，是大会所强调的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的一项主要目标（见大会第 52/108

号决议，第 6 段）。 

2． 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的专家成员们花了约九年时间，仔细制订了《联合国

宣言》草案。土著民族、国家、专门机构和学术界积极参加了这一过程。土著

居民问题工作组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都批准了《宣言》草案的现

有案文。然而，自 1995 年成立以来，闭会期间工作组只初步批准了《宣言》

草案 45 条中的两条。 

3． 我们深为关切的是，人权委员会闭会期间工作组的任务期限在 2004 年 12 月

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结束之后可能不再延长。这实际上将中止联合国内制定土

著民族人权标准的进程，将是国际十年的重大失败。 

急需确保持续进行土著民族人权标准制定进程 

4． 人权委员会闭会期间工作组今年只排定再开一次会议，不能保证标准制定进

程将继续下去。所以，我们谨强调急需持续进行标准制定进程。同时，有必要评

价和改进工作组的整体运作。 

5． 首先，必须强调指出，延长人权委员会闭会期间工作组进一步审议《联合

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的任务期限的决定，可以而且应该与任何关于宣布第二

个世界土著人民十年的决定分开作出。土著民族人权标准制定进程十分重要，

不应取决于是否宣布第二个十年。相反，这一标准制定行动应持续下去，以履

行联合国在世界土著民族方面最重要的宗旨之一。正如联合国大会在本十年中

所强调的： 

  ……《联合国宪章》所载联合国宗旨之一是促成合作……不分种族、性

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联

合国大会第 48/163 号决议，序言） 

6． 标准制定进程花费时间，难以达成共识或“取得进展”，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和土著民族地位和权利的独特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还说明一些国家缺乏政

治意愿，不想开始纠正过去和现在侵犯我们人权的行为并防止今后发生这种不可

接受的行为。 

7． 尽管一直有这些挑战，但必须通过制定标准的进程，并导致《联合国宣言》

草案获得通过，来明文确认土著民族的人权。虽然该宣言无法解决影响到土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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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权利的所有根本问题，但这是一个重大的第一步。我们的基本权利必须在一个

国际原则框架内得到接受。 

8． 联合国不继续这一进程会使迄今完成的重要工作前功尽弃。尤其是，土著民

族这么多年就《联合国宣言》草案作出的大部分或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或大大

削弱。 

9． 我们要在此重申荷兰土著民族中心最近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

说过的话。不通过象《联合国宣言》草案所详细制订的关于世界土著民族生存、

尊严和福祉的基本标准，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包括常设论坛，便将没

有涉及面广、连贯一致和共同享有的基础作为其政策和程序的依据。联合国秘书

长在 1999 年指出，实际上联合国各组织“不是没有采取任何特定方针,就是根据

不同的程序制订方针”（A/54/487,第 8 段）。 

10. 我们确认，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正在做出真诚、善意的努力，执行关于土著

民族的有效标准。但是，如果没有象《联合国宣言》草案这种有力、连贯的人权

文书，就更难采取协调一致的方针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注意的。 

11. 2002 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指示联合国系统及其所有附属机构和方案

在工作中采取基于人权的方针。如果会员国拒绝以正式宣言的形式通过国际土著

人权标准，常设论坛和处理土著问题的联合国其他机构和组织怎么可能按秘书长

的指示去做？ 

12. 同时，如果人权委员会闭会期间工作组的任务期限得到延长，我们必须认识

到现行程序的不足和无效。因此，联合国必须以与土著民族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相

符的方式改进制定标准的工作方法。 

13. 有些国家可能认为没有理由去仅仅继续一个结果很少或没有结果的进程。土

著民族、各国和各组织也面对这一现实。所以，必须紧急确定具体办法，大大改

进现有的标准制定过程以及人权委员会闭会期间工作组的程序和运作。 

14. 有数个要素会有助于极大改进人权委员会闭会期间工作组的业绩，可供人权

委员会、土著民族代表和各国考虑。这些要素包括： 

 - 工作组采用具体标准，以确保在提议新的或经修改的人权标准时严格遵

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 尤其是，工作组内不得准许或容忍破坏土著民族人权或制造歧视性双重

标准的企图； 

 - 改变现行规则，以允许任命两名共同主席（其中一人为土著人）； 

 - 编写主席的年度报告时公正平衡地考虑到土著立场和国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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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进笔译程序，使土著民族代表和各国代表可以及时获得《宣言》草案

拟议订正的西班牙文、法文、俄文等文本； 

 - 进一步鼓励联合呈文，以便就《宣言》草案的具体条款达成共识； 

 - 利用联合国网站提供关于《宣言》草案各条款的土著立场和国家立场； 

 - 增加财政援助，确保全球各区域土著民族的平等和民主参加； 

 - 网上实况转播人权委员会工作组会议； 

 - 利用专家小组或委员会处理有关土著民族的具体人权问题； 

 - 采取新的战略，增强国家对制定土著民族人权标准进程的目标的承诺； 

 - 确保常设论坛及其成员在推进人权标准制定的各项目标方面的有效作

用； 

 - 鼓励专门机构更多地参与工作组； 

 - 促进联合国的制定标准进程与区域一级的制定标准进程（如美洲国家组

织）的协调； 

 - 加强关于必须发展土著民族国际人权标准的公众教育和认识； 

 - 促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大会对达成《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的注

意和优先考虑。 

 我们吁请常设论坛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强烈建议继续进行联合国制定土著

民族人权标准的进程。 

 我们还吁请常设论坛确定具体办法，大大改进人权委员会闭会期间工作组关

于《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草案的标准制定进程，并在这方面向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提出具体建议。 

 


